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严格特殊工时工作制行政许可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进一步规范特殊工时工作制行政许可管理，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根据《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劳部发〔1994〕503号）和《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特殊工时工作制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的通知》（湘人社发〔2018〕40号）文件精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严控审批范围
各县市区人社部门应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规定批准不定时工作制岗位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岗位，不得随意扩大审批范围。

（一）经批准可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岗位：

1.对企业经营管理负有决策、指挥等领导职责的高级管理岗位，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监事等。
2.劳动者可以自主安排工作时间且无考勤要求的技术、研发、创作等岗位。
3.需要机动作业、由劳动者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工作时间的外勤、推销、长途运输等岗位。 

4.其他因生产特点、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的关系，适合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岗位。

（二）经批准可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位： 　

1.地质及资源勘探开发、建筑、制盐、制糖、旅游、渔业、海运等行业中，部分受季节、资源、环境和自然条件限制需要集中作业的岗位。 

2.交通、铁路、邮政、电信、内河航运、航空、电力、石油、石化、金融等行业中，部分中断作业可能会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岗位。
3.因劳动者家庭距离工作地点较远，采用集中工作、集中休息的岗位。
4.其他适合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位。

（三）上述适用于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不定时工作制岗位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岗位应当按照类比原则，综合岗位实际确定。
（四）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应分别以周、月、季、年等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其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对申请以年为周期综合计算工时的单位要从严审批。

2、 严格审批流程

（一）认真做好书面核验
1.认真核验用人单位提交的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岗位说明、单位工会意见或者实行特殊工时制度涉及岗位职工意见等申请材料，结合企业劳动用工备案及劳动合同、集体合同、考勤、休息休假、薪酬分配等相关劳动管理制度，形成初步意见。
2.在书面审核过程中，可以要求企业补充提交相关岗位的考勤记录表等佐证资料。
3.对于非首次申请的用人单位，需提交上年度特殊工时制度实施情况的报告；申请岗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需提交劳务派遣单位的书面意见。 

（二）切实履行审查责任。经书面审核，初步同意执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单位，许可部门应当组织实地审查。
1.实地审查应当至少有两名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工作人员须随身携带执法证，按照相关规定正确履行现场审查程序。
2.重点对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工作场所和岗位进行现场勘察，审查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岗位的考勤、实际工作时间和休息情况。
3.采取集体座谈的形式听取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职工意见，每个申请岗位抽取1—3名职工参加，座谈会要制作签到名单及座谈会记录，企业参加座谈人员签名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三）严格执行审批期限
1.对初次申请的用人单位，特殊工时工作制行政许可的有效期一般为一年。

2.对非初次申请的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和谐的可准予两年的有效期。

3.获评市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可准予两年的有效期。
4.获评省级及以上的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可准予三年的有效期。
特殊工时工作制经许可后，各县市区人社部门应及时将许可情况在网上进行公示。

3、 做好服务指导
各县市区人社部门要加大特殊工时工作制政策的宣传力度，增强企业与职工对特殊工时工作制的认可与支持。对经许可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用人单位，要加强用工指导，指导用人单位做好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解除与执行，劳动用工备案信息的变更，集体协商与的签订，员工考勤与工作时间计算，员工管理，加班工资计算等工作。
四、加强执法监督
各县市区人社部门应当建立特殊工时工作制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加强对已经批准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

1.加强对企业执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监督管理，只有经许可的岗位才可以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严禁企业擅自扩大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范围。
2.督促用人单位加强用工管理，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和其他考核标准，保障职工休息休假权利和身体健康。

3.督促企业对在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岗位上工作的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依法落实国家和地方相关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合理调整其工作时间和任务。

4.每年按照20%的比例抽查已批准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用人单位。主要检查特殊工时工作制的执行范围、职工休息休假等情况，并及时归档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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